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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

长教〔2025〕20 号

长宁区教育局对长宁区政协第十五届

四次会议第 036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民革长宁区委会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以长宁为试点加强中小学生健康档案管理及

规范体检项目”的书面意见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关于学生体检项目及体检质量管理

根据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《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

办法（2021 年版）的通知》(国卫医发〔2021〕29 号)文件要求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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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区教育局的统一组织下，区卫健委指定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

校为全体中小学生每年开展 1 次健康体检，体检项目参照管理办

法的规定包括形态指标、内科、外科、耳鼻喉科、眼科、实验室

检查等。

我区每年的学生健康体检，均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派医

务人员开展，相关人员均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每

年体检开展前，区卫健委均会组织岗前培训，统一体检标准；区

疾控中心也会对体检工作进行现场质控，保障体检工作质量。

二、关于学生体检档案及反馈机制

目前，我区学生体检结果录入“长宁区学生智能化健康体检

服务系统”，形成学生个人数字化的健康档案。目前，学生的健康

档案已打破学生升学限制，系统可以跟踪记录其在本区就读的全

过程的体检数据。

每年体检结束后，区教育局也通过“随申办”—“学生全生

命周期”—“中小学生健康服务”和“校信”—“健康服务”平

台，及时反馈学生体检结果。

三、关于学生健康管理和干预

根据每所学校学生的体检结果，区疾控中心会指导各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撰写每所学校学生体质监测报告，为开展学生常见病

防治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。对于健康体检出现异常值的学生，如

近视、脊柱侧弯等，区疾控中心会指导各学校发放统一的告家长

书，告知家长进一步去医疗机构明确诊断，各学校会同各社区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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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服务中心也会对上述学生的诊治情况进行追踪随访。

区教育局与区卫健委联合，每学期均会入校开展各类学生常

见病干预活动，如“专家进校园”“健康科普直通车”等丰富多彩

的学生健康教育活动，不断提升我区中小学生健康意识。

区教育局和区卫健委坚持加强对学生体检工作的指导和质

控，保障学生体检工作质量，同时加强对学生体检数据的分析，

为学生近视、肥胖、脊柱侧弯等常见病干预提供针对性措施，促

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。

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5 年 5 月 23 日

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0 日印发


